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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重大事项

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受托管理人”）作为山

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7鲁资01、代码：143010.SH）和2017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简称：17鲁资02、代码：143086.SH）

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上述债券的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发行人子公司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报告如下：  

 

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就山东纯久环境工程有

限公司借款纠纷事项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

理该案，诉讼总金额为126,532,173.1元。该案具体信息如下：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袭建兵 

被告1：山东纯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顺强 

被告2：王顺强 

被告3：青岛胶州三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进升 

被告4：青岛科润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先念 

被告5：青岛三水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先念 



被告6：科润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先念 

（二） 管辖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案由： 

2015年6月23日，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托公司”）签订合同，设立山东信托•【山东纯久】单一资金

信托，原告认购单一资金信托。国托公司将原告认购资金用于向原山东纯久水处

理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发放人民币8,000万元的信托贷款（其中2015年6月23日放款

5,000万元，2015年8月7日放款3,000万元，到期日2017年2月7日）。担保措施为:

青岛胶州三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山东纯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法人王顺

强提供担保。借款到期后债务人未按期归还，逾期后，青岛科润置业有限公司、

青岛三水置业有限公司签署共同还款承诺书及担保协议，承诺就8,000万元借款

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同时追加青岛科润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已办

理工商登记）和科润城地下二层9,396.19平米房产抵押。到期后，信托资金未收

回。 

（四）诉讼请求： 

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如下： 

1、依法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8,000万元； 

2、依法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利息、罚息、复利计30,532,173.05（计

算至2018年10月23日）、违约金16,000,000.00元，共计46,532,173.1元。2018年10

月23日后的罚息及复利，以81,143,333.33为基数，按年21%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 

3、依法判令第四被告、第五被告与第一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及利息、罚

息、复利、违约金； 

4、依法判令原告对第四被告抵押的科润城地产-2层（坐落于胶州市广州南

路26号科润城小区1号楼商业-2层，建筑面积9,396.19平方米）房产享有优先受偿

权； 

5、依法判令原告对第六被告持有的青岛科润置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享有

优先受偿权； 

6、依法判令第二被告、第三被告、第四被告和第五被告对第一被告借款本

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7、依法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原告的律师代理费832,660元； 

8、依法判令各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 

 

发行人会及时披露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但鉴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其对发行人利润的影响尚无法确定。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

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上述相关事宜，

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受托管理人在此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充分关注上述相关事宜，并提醒投资者

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